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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政府对造纸企业的监管
——以山东省为例

李兰云（副教授） 马 燕

（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 710021）

【摘要】造纸行业作为我国基础型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作为我国最大的纸浆产量

省，在造纸产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本文从山东省造纸产业的实际出发，阐明山东省造纸行业发展取得

的成就，从而多角度分析政府在对造纸产业进行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关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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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业作为我国重污染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调整

和节能减排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对此，国家的《造

纸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对造纸行业发展提出了明确

要求。为切实提高造纸和印染行业污染防治水平,确保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的实现。2013年 11月

27日环境保护部办公厅特颁布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造

纸和印染行业总量减排核查核算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

各级政府加强对造纸行业监管和日常检查。高度严格的

减排标准使得造纸行业面临发展困境，在如此严格的要

求下，造纸行业如何保持快速增长，政府如何发挥自己的

监管作用，成为各地政府和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山

东省作为造纸大省，其发展经验必将对全国其他省份的

造纸业发展提供参考。本文结合山东省政府对造纸企业

监管的实际，通过分析政府监管中存在的漏洞，提出改进

政府监管、促进造纸企业发展的可行性措施。

一、2012年山东省造纸行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根据中国造纸协会提供的数据，2012年纸及纸板产

量超过 100 万吨的生产企业共 14家，其中 5家为山东企

业，分别是晨鸣纸业、华泰集团、太阳纸业、博汇纸业、世

纪阳光纸业。从 2010年起，山东的造纸业取得迅速发展，

2012年纸及纸板产量为 1 710万吨，居全国第一位，较上

年增长4.91%，占全国总产量的16.68%
2012年在全国前20强的造纸企业中，山东的有8家，

占到企业总数的 40%。根据山东统计局网站提供的数据，

截至 2013年 1月，山东省规模以上造纸及纸制品业企业

单位数为 14 家，其中亏损 3 家，累计实现工业总产值

375.690 6亿元，资产合计527.758 3亿元，机制纸及纸板2
025万吨，施工项目 279个，新开工项目 214个，2012年机

制纸浆新增生产能力 18万吨。2012年山东造纸企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2 453.994 1亿元，利润总额148.477 1亿元。

2012年度造纸及纸制品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

1.9%，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上涨9.4%。

山东的造纸企业之所以能在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是因为山东的造纸企业拥有较强的竞争力，这些企业

大多起步较早，企业的发展模式已经相当成熟，使得行业

运行质量逐步提高。在国家大力发展林浆纸一体化政策

支持下，山东省造纸企业的原料转变为以木浆、废纸为

主，原料基地建设步伐明显加快。在山东造纸企业的产品

构成中，中高档产品比例明显增大，新产品增多，行业品

牌知名度进一步提高,这就为山东造纸行业赢得了声誉。

山东的造纸企业由于拥有很好的经济效益，有充足的资

金去引入国际先进设备，企业装备水平大大提高。山东省

政府鼓励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山东省造纸行业有1家国家

级创新型企业和 1家国家级循环经济试点企业、6家国家

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企业设有院士工作站，通过对外合

作，使得造纸行业创新研发能力增强，日益加快的企业

“走出去”步伐使得山东造纸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得到显

著提高。目前，山东省的造纸企业正在走一条规模化、集

团化道路，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稳步推进产业转移，鼓励兼并重组、收购租赁

国内外企业，积极拓展发展空间。

政府在对造纸企业实施监管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

和污染治理工作，所有项目的批准、审批、验收过程都需

要山东省环保厅直接执行，这些信息都会在省环保厅网

站上给予公示。在省环保厅网站上予以公布的信息包括

建设项目拟批准项目公示、项目审批公告、拟验收项目公

示和验收合格项目公告。与此同时，山东省环保厅制定了

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来规范造纸企业的生产行为，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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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生产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了明确

的规定。地方环保厅则主要按照省政府和市政府的要求，

负责具体法规规章的执行，对造纸企业进行项目监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污

水排放标准，同时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拥有一定

的自主权，可以根据辖区内造纸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确定

其适用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报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并报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在山

东省，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新、扩、改建项目，按

其报批的生产原料、生产规模及建成投产时间确定其适

用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二、政府对造纸企业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1. 造纸行业相关制度及标准更新不及时。政府法规

规范更新较慢，目前山东省执行的环保类法规规范大多

是 2006年及以前制定的，没有根据现有的发展状况予以

及时更新。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在2003制定的，

这一标准制定了未来三个时期的执行标准，其中根据当

时实际制定的包括 2011年以后的污水减排标准，不符合

山东省省造纸企业 2011年以后发展的实际情况，具有一

定的主观性。另外，通过对当时制定的三个时期的执行标

准予以对比，可以发现二期标准在一期标准的基础上所

有指标更加严格，而在 2011年以后实施的污水减排标准

中，悬浮物的含量这项指标没有变化。山东省及地方政府

没有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来规范上市造纸企业的信息披露

问题，通过对山东省造纸企业上市公司近几年的年报进

行查阅，可以发现这几家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问题上存

在很多漏洞，信息披露不完整的现象普遍存在。

2. 政府对当地企业的监管成效不显著。政府监管强

度较弱，没有深到入企业内部。从政府公布的各项指标可

以看到企业管理积极的方面，但是通过对企业进行真正

的调查，大多数企业仍然存在偷排污水等违规问题。这就

说明当地政府在对造纸企业的监管上，更多地注重企业

的经营业绩和自身的工作政绩，忽视造纸企业带来的环

境污染问题。

3. 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投入相对不足。与企业的需求

相比，财政投入总量不足。造纸业作为关系国民经济的重

要的基础性行业，由于自身污染现象比较严重，国家制定

了比较严格的污水排放标准。国家鼓励造纸企业引入先

进技术进行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但是政府投入的总量

与企业升级所需的资金相比严重不足，部分企业违规集

资，这就造成了企业的违规行为的发生。

4. 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沟通渠道。政府和企业缺乏

沟通与合作的桥梁，企业的信息很难准确地传递到政府。

对政府而言，政府在造纸行业方面缺乏专业人员，无法对

造纸企业员工进行技术上的培训，只能借助一定的科研

机构。对于造纸企业而言，缺乏一个专门的维权机构和行

业管理机构，这就使得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方面存在障碍。

三、改进政府对造纸企业监管的建议

1. 加快地方相关法规规范的制定与更新工作，以符

合造纸企业发展的实际。制定更加符合造纸企业发展实

际的污染标准，严格执行造纸产业发展政策，严格行业准

入条件，使得造纸企业严格规范自身的生产行为。加快对

造纸行业标准体系的制定工作，加强对造纸企业生产各

方面的监管，适时修订和完善现有相关执行标准。制定相

关政策以规范上市造纸企业的信息披露问题，使得造纸

企业的信息披露更加完善。

2. 把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效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范

畴。通过这一举措，严格规范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鼓励

政府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加大对造

纸行业的专项检查和督查力度，当地政府可以驻守当地

造纸企业。政府要加强对造纸企业的监督、监管力度，增

加检查的次数和规模，确保造纸企业合法生产。

3. 加大政府对企业的财政投入，扶持合格的造纸企

业。目前山东省大部分的造纸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在筹集

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困难。国家明确规定私有制经济也是

我国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应加

大对造纸企业的财政投入，鼓励企业加强与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的协作，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

人才，鼓励企业增加对技术改造的投入，提高行业整体经

济效益。《山东省造纸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推行

“抓大放小”原则，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抓好骨干企业发展，

同时扶持特色中小企业快速成长，搞好与大企业的配套。

政府可以给予优秀造纸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对于污染

严重，又不注重减排工作的企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

4. 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注重造纸行业协会

建设。加强山东造纸行业协会建设，充分发挥造纸行业协

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作用。行业协会可以参与政

府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同时参与行业内部新产品、新技

术的研发。政府通过行业协会加强对企业技术人员的培

训，同时配合政府部门维护造纸企业的正当权益，积极反

映企业资金、税费等问题，加强行业统计工作，推动造纸

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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